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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品 名 称： 鱿鱼胴体 

委 托 单 位： 福州东盛食品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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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名称 鱿鱼胴体 规格型号 / 

商标 / 质量等级/产品类型 / 

生产日期/批号 2022 年 09 月 07 日 样品数量 1kg 

送样日期 2022 年 09 月 08 日 样品状态 散装，适合检测 

生产者名称 / 

委托单位 

单位名称 福州东盛食品有限公司 

地址 
福州市马尾区兴业西路 3号东盛水产有限公司加

工车间 
邮编 / 

电话 / 传真 / 
电子 

邮箱 
/ 

检测周期 2022 年 09 月 08 日-2022 年 09 月 20 日 

检验项目及 

检验结果 
详见结果页。 

检验依据或 

综合判定依据 

SB/T 10379-2012《速冻调制食品》、GB 10136-201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品》 

检验结论 

所检项目合格。 

 

 

（检验检测专用章）     

签发日期：2022 年 09 月 20 日 

备注 
/ 

批准：  审核：  主检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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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实测值 检出限 检验依据 
单项 

判定 

1 挥发性盐基氮 mg/100g ≤30 6.73 / 
GB 5009.228-2016 

第一法 
符合 

2 铅（以 Pb 计） mg/kg ≤1.0 N.D. 
定量限：

0.05 

GB 5009.12-2017 

第二法 
符合 

3 镉（以 Cd 计） mg/kg ≤2.0 0.281 
定量限：

0.005 

GB 5009.268-2016 

第一法 
符合 

4 甲基汞（以 Hg 计） mg/kg ≤0.5 
＜0.5（总汞

0.00841） 

总汞： 

定量限：

0.003 

GB 5009.17-2021 

第一篇 第三法 
符合 

5 无机砷（以 As 计） mg/kg ≤0.5 
＜0.5（总砷

0.28） 

总砷： 

定量限：

0.010 

GB 5009.11-2014 

第一篇 第一法 
符合 

6 铬（以 Cr 计） mg/kg ≤2.0 N.D. 
定量限：

0.2 

GB 5009.268-2016 

第一法 
符合 

7 N-二甲基亚硝胺 μg/kg ≤4.0 N.D. 
定量限：

1.0 

GB 5009.26-2016 

第一法 
符合 

8 

多氯联苯（以

PCB28、PCB52、

PCB101、PCB118、

PCB138、PCB153、

PCB180 总和计） 

mg/kg ≤0.5 N.D. 
定量限：

0.0005 

GB 5009.190-2014 

第二法 
符合 

-- -- -- -- -- -- -- -- 

备注：1.甲基汞依据 GB 2762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要求先测试总汞。 

2.无机砷依据 GB 2762-2017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要求先测试总砷。 

服务声明 

1.结果为 N.D. (Not Detected) 表示“未检出”，结果为阳性表示“检出”，结果为阴性表示“未检出”。   

2.报告未加盖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单位公章无效；报告未加盖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单位公章骑缝章无效；报告无主

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；本报告经涂改增删无效；本报告复制无效。 

3.本报告所用样品、样品名称、样品标记及相关信息由委托单位提供，本公司不对其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 

4.对送检样品，报告仅对送检样品负责。 

5.不得将本报告用于不当宣传。 

6.如对本报告有异议应于报告签发之日起 15 个自然日内向本公司书面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7.本报告未加盖资质认定标志（CMA）时，仅作为科研、教学或质量控制活动使用，不具有对社会的证明作用。 

8.因报告中所用语言产生的歧义，以中文为准。 

9.报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。   

————以下空白——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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